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学 位 委 员 会 
 桂学位〔2021〕3号 

 
自治区学位委员会 自治区教育厅关于 

公布 2021 年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 

单位立项建设项目名单的通知 
 

各有关高等学校： 

为促进我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，自治区设立财政专项经

费用于资助我区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项目。

2021 年财政专项经费已下达，现将获得经费资助的新增博士硕

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项目名单及资助额度予以公布（见附件

1）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为加强对立项建设单位项目建设、资金使用的绩效考评，

加快预算执行进度，提高经费使用效益，请各项目高校结合

2021—2024 年新一轮项目立项建设规划的制定，对照国务院学

位委员会关于《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基本条件》和

《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》（2020）的要求，认

真编制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项

目任务书》（见附件 2、3，以下简称《项目任务书》）。各项目高

校应加强对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立项建设的统筹管理，制定

分授权点的绩效目标，切实落实年度建设任务。 

二、各项目高校应根据自治区财政专项资金的下达情况，安

排配套经费，加大建设资金投入总量。 

三、专项经费（含配套资金）应全部用于新增博士硕士学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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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予单位和学位授权点基本条件建设以及公共服务体系建设。各

项目高校要加强经费管理，做到专款专用，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

益。 

四、自治区学位委员会将适时组织专家对照各高校制定的

《项目任务书》，对项目高校的经费使用管理情况和规划建设目

标达成情况进行跟踪检查，督促高校规范使用经费，按时完成规

划建设目标。 

《项目任务书》及公文等相关材料请于 4 月 28 日前正式行

文报送自治区学位委员会，纸质材料（一式 5份）寄送地址：南

宁市竹溪大道 69 号教育厅 2108 室，电子版材料（Word 版及盖

章的 PDF扫描版）以“学校名称+博士/硕士立项建设材料”命名，

打包发送至我办邮箱：xw@gxedu.gov.cn。未尽事宜，请与自治

区学位办联系。联系人：居玛丽，联系电话：0771—5815191。 

 

附件：1.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 

设项目高校名单及资助经费 

2.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项 

目任务书 

3.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项 

目任务书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学位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3月 3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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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增博士硕士学位 
授予单位立项建设项目高校名单及资助经费 

 
高校名称 财政经费资助额度(万元) 

南宁师范大学 450 

广西科技大学 450 

桂林医学院 450 

广西艺术学院 450 

右江民族医学院 450 

广西财经学院 320 

玉林师范学院 320 

河池学院 320 

百色学院 320 

贺州学院 320 

梧州学院 320 

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320 

合    计 449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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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 

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项目 

 

任 

务 

书 
 
 

 
 

名称：             
项 目 单 位 
（公章） 

代码： 

 
 

 
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学位委员会 
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 
制 

    2021年   月   日填 



 —5— 

填表说明 
 

一、本项目任务书在各学校上报的《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

项目建设规划》基础上填写。各授权学科均须具体对应确定的学

科，各学科均须依序就人才培养及质量、科学研究及成果转化、

学科队伍建设、资源条件建设、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、社会服务

等方面的学科建设内容，明确建设目标，确定建设项目，落实建

设措施与经费。 

二、一级学科名称、专业学位类别名称及其代码按照国务院

学位委员会、教育部 2011 年颁布的《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

目录》（2020 年更新）填写，原工程专业学位类别请按 2018 年

最新调整的目录填写。 

三、本项目任务书各栏目有字数要求的请勿超过规定字数，

无字数要求的请勿另加附页。 

四、报表请用仿宋 5 号字体填写，A4 纸双面打印及复印，

必须保持原格式不变。本表封面之上，不得另加其他封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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Ⅰ-1单位年度建设目标、建设思路、项目措施及其政策、经费保障和使用进度 

（限 3000字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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Ⅰ-2单位年度绩效目标表 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备注 

授予博士学位（联合培养）达到  人 　 
培养规模 

授予硕士学位达到  人 
　 

获得获得地厅级及以上教学类奖项达  项 
 

人才培养 

培养质量 
新增地厅级及以上教改项目 达  项 

 

国家项目新增  项， 万元经费 
　 

省部级项目新增  项，  万元经费 
 

其他政府项目新增  项，  万元经费 
 

科研项目 

非政府项目（横向项目）新增  项，   万元经
费 

 

发表学术论文  篇 
　 

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  部 
 

获得地厅级及以上科研奖达到  项 
 

科学研究 

科研成果 

获得专利、软件著作权授权达到    项 
 

新增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人数达到  人 　 

新增具有博士学位教师人数达到   人 　 人员规模 

新增具有硕士学位教师人数达到  人 　 
队伍建设 

人员结构 新增具有博士学位专任教师比例  %  

举办学术会议达到  次，其中国际学术会议  次  
学术交流 

学术交流人数达到  人  

新增仪器设备值达到  万元  

培养环境与 
条件建设 

支撑条件 
新增图书资料（含电子图书）达到  万册  

经费使用进度 
6月底、9月底、12
月底经费使用的

百分比 
6月底  %、9月底  %、12月底  %  　 

注 ： “ 支 撑 条 件 ” 指 标 中 ， 没 有 建 设 需 要 的 可 设 置 指 标 值 为 0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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Ⅱ 授权学科建设 

Ⅱ-1 授权学科一：（学科代码与名称，如 0305马克思主义理论 ） 

Ⅱ-1-1 学科（方向）之一： 

Ⅱ-1-1-1 人才培养及质量目标、项目、措施与经费及使用进度 

 

Ⅱ-1-1-2 科学研究及成果转化目标、项目、措施与经费及使用进度 

 

注：Ⅱ-*栏及其子栏可复印，按授权学科及其各方向逐一分别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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Ⅱ-1-1-3 学科队伍建设目标、项目、措施与经费及使用进度 

 

Ⅱ-1-1-4 资源条件建设目标、项目、措施与经费及使用进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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Ⅱ-1-1-5 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目标、项目、措施与经费及使用进度 

 

Ⅱ-1-1-6 社会服务目标、项目、措施与经费及使用进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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Ⅱ-1-1-7授权学科年度绩效目标表 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备注 

授予博士学位（联合培养）达到  人 　 
培养规模 

授予硕士学位达到  人 
　 

获得获得地厅级及以上教学类奖项达  项 
 

人才培养 

培养质量 
新增地厅级及以上教改项目 达  项 

 

国家项目新增  项， 万元经费 
　 

省部级项目新增  项，  万元经费 
 

其他政府项目新增  项，  万元经费 
 

科研项目 

非政府项目（横向项目）新增  项，   万元经
费 

 

发表学术论文  篇 
　 

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  部 
 

获得地厅级及以上科研奖达到  项 
 

科学研究 

科研成果 

获得专利、软件著作权授权达到    项 
 

新增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人数达到  人 　 

新增具有博士学位教师人数达到   人 　 人员规模 

新增具有硕士学位教师人数达到  人 　 
队伍建设 

人员结构 新增具有博士学位专任教师比例   %  

举办学术会议达到  次，其中国际学术会议  
次 

 
学术交流 

学术交流人数达到  人  

新增仪器设备值达到  万元  

培养环境与 
条件建设 

支撑条件 
新增图书资料（含电子图书）达到  万册  

经费使用进度 
6月底、9月底、12
月底经费使用的百

分比 
6月底  %、9月底  %、12月底  %  　 

注 ： “ 支 撑 条 件 ” 指 标 中 ， 没 有 建 设 需 要 的 可 设 置 指 标 值 为 0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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Ⅲ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（含图书文献保障、共享的大型仪器设备、教学科研设施等） 

III-1 建设目标 

 

III-2 建设项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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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-3 建设措施与经费及使用进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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Ⅳ 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项目经费使用计划表 

自治区专项 

（万元） 

学校配套 

（万元） 
经费总数 

（万元） 
 

 

 

支出项目/支出学科 
预算经费 

（万元） 
计划使用进度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支出预算 

   

 
注：1.“支出预算”栏各项目仅填写自治区专项经费支出情况，不含配套经费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“支出项目/支出学科”栏请选择其中一种或根据学校实际支出安排填写； 

3.“计划使用进度”栏请按照 6月底、9月底、12月底分进度填写，要求 12月底必须使用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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Ⅴ 立项建设单位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学校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校（院）长（签字）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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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 

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项目 

 

任 

务 

书 
 
 
 
 

 
名称：             

项 目 单 位 
（公章） 

代码： 

 
 

 
 

 
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学位委员会 
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 
制 

    2021年   月   日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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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 
 

一、本项目任务书在各学校上报的《新增硕士专业学位授予

单位项目建设规划》基础上填写。各授权学科均须具体对应确定

的学科，各学科均须依序就人才培养及质量、科学研究及成果转

化、学科队伍建设、资源条件建设、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、社会

服务等方面的学科建设内容，明确建设目标，确定建设项目，落

实建设措施与经费。 

二、一级学科名称、专业学位类别名称及其代码按照国务院

学位委员会、教育部 2011 年颁布的《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

目录》（2020 年更新）填写，原工程专业学位类别请按 2018 年

最新调整的目录填写。 

三、本项目任务书各栏目有字数要求的请勿超过规定字数，

无字数要求的请勿另加附页。 

四、报表请用仿宋 5 号字体填写，A4 纸双面打印及复印，

必须保持原格式不变。本表封面之上，不得另加其他封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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Ⅰ-1单位年度建设目标、建设思路、项目措施及其政策、经费保障和使用进度 

（限 3000字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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Ⅰ-2单位年度绩效目标表 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
备

注 

授予硕士学位（联合培养）达到  人 　 
培养规模 

授予学士学位达到  人 
　 

获得获得地厅级及以上教学类奖项达  项 
 

人才培养 

培养质量 
新增地厅级及以上教改项目 达  项 

 

国家项目新增  项， 万元经费 
　 

省部级项目新增  项，  万元经费 
 

其他政府项目新增  项，  万元经费 
 

科研项目 

非政府项目（横向项目）新增  项，   万元经费 
 

发表学术论文达到  篇 
　 

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达到  部 
 

获得地厅级及以上科研奖达到  项 
 

科学研究 

科研成果 

获得专利、软件著作权授权达到    项 
 

新增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人数达到  人 　 

新增具有博士学位教师人数达到   人 　 

新增具有硕士学位教师人数达到  人 　 
人员规模 

新增兼职专业教师人数达到  人  

队伍建设 

人员结构 新增具有博士学位专任教师比例  %  

举办学术会议达到  次，其中国际学术会议  次  
学术交流 

学术交流人数达到  人  

新增仪器设备值达到  万元  

新增图书资料（含电子图书）达到  万册  

培养环境与 
条件建设 

 
支撑条件 

新增联合培养基地达到  个  

经费使用进度 
6月底、9月底、12
月底经费使用的百

分比 
6月底  %、9月底  %、12月底  %  　 

注：“支撑条件”指标中，没有建设需要的可设置指标值为 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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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Ⅱ 授权学科建设 

Ⅱ-1 授权学科一：（学科代码与名称：如 0305马克思主义理论） 

Ⅱ-1-1 学科（方向）之一： 

Ⅱ-1-1-1 人才培养（含行业、企业参与情况）及质量目标、项目、措施与经费及使用进度 

 

Ⅱ-1-1-2 科学研究及成果转化目标、项目、措施与经费及使用进度 

 

注：Ⅱ-*栏及其子栏可复印，按授权学科及其各方向逐一分别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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Ⅱ-1-1-3 学科队伍（含兼职导师）建设目标、项目、措施与经费及使用进度 

 

Ⅱ-1-1-4 资源条件（含联合培养基地）建设目标、项目、措施与经费及使用进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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Ⅱ-1-1-5 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目标、项目、措施与经费及使用进度 

 

Ⅱ-1-1-6 社会服务目标、项目、措施与经费及使用进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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Ⅱ-1-1-7授权学科年度绩效目标表 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
备

注 

授予硕士学位（联合培养）达到  人  
培养规模 

授予学士学位达到  人  

获得获得地厅级及以上教学类奖项达  项 　 
人才培养 

培养质量 
新增地厅级及以上教改项目 达  项 

　 

国家项目新增  项，  万元经费 
　 

省部级项目新增  项，  万元经费 
 

其他政府项目新增  项，  万元经费 
 

科研项目 

非政府项目（横向项目）新增  项，   万元经费 
 

发表学术论文  篇 
　 

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  部 
 

获得地厅级及以上科研奖达到  项 
 

科学研究 

科研成果 

获得专利、软件著作权授权达到    项 
 

新增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人数达到  人 　 

新增具有博士学位教师人数达到   人 　 

新增具有硕士学位教师人数达到  人 　 
人员规模 

新增兼职专业教师人数达到  人  

队伍建设 

人员结构 新增具有博士学位专任教师比例  %  

举办学术会议达到  次，其中国际学术会议  次；  
学术交流 

学术交流人数达到  人  

新增仪器设备值达到  万元  

新增图书资料（含电子图书）达到  万册  

资源环境与 
条件建设 

支撑条件 

新增联合培养基地达到  个  

经费使用进度 
6月底、9月底、12
月底经费使用的

百分比 
6月底  %、9月底  %、12月底  % 　 

注 ： “ 支 撑 条 件 ” 指 标 中 ， 没 有 建 设 需 要 的 可 设 置 指 标 值 为 0 。 



—24— 

Ⅲ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（含图书文献保障、共享的大型仪器设备、教学科研设施等） 

III-1 建设目标 

 

III-2 建设项目 

 



—25— 

III-3 建设措施与经费及使用进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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Ⅳ 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项目经费使用计划表 

自治区专项 

（万元） 

学校配套 

（万元） 
经费总数 

（万元） 
 

 

 

支出项目/支出学科 
预算经费 

（万元） 
计划使用进度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支出预算 

   

 

注：1.“支出预算”栏各项目仅填写自治区专项经费支出情况，不含配套经费； 

2.“支出项目/支出学科”栏请选择其中一种或根据学校实际支出安排填写； 

3.“计划使用进度”栏请按照 6月底、9月底、12月底分进度填写，要求 12月底必须使用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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Ⅴ 立项建设单位意见 
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学校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校（院）长（签字）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
